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34634 新北市永和區成功路1段80號2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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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10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會秘字第11000138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工程會來文

主旨：請貴機關督促所屬公共工程施工單位，除工程品質及進度
外，更應落實安全第一，以維護工區施工安全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年10月7日工程管字第

1100021841號函辦理。
二、依據行政院秘書長110年9月8日院臺交字第1100185668號函

檢送行政院第3767次會議就交通部陳報「台20線南橫公路明
霸克露橋搶修歷程」報告案決定事項辦理，略以：「...請工
程會、交通部、農委會、經濟部等要求所屬施工單位，除工
程品質及進度外，更應落實安全第一之規範，此外，工作環
境如位處險要地形，也應設置可應變的制高點，或是尋求其
他機關之協助，如氣象局提供氣象即時資訊、農委會水保局
提供土石流崩塌分析等，以維護工區施工安全，切忌為早日
完工而漠視現場工作人員之安全。」

三、工程品質、進度及安全均為公共工程施工管理制度重要之一
環，針對工作環境特殊或風險較高之工程，應強化工地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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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相關管理作為，建議措施如下：
(一)依政府採購法落實職業安全源頭管理：工程會業於108年5

月22日修正政府採購法，增訂第70條之1，要求機關於工
程規劃、設計，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，分析潛在施工危
險，編製安全衛生圖說及規範，並量化編列安全衛生費
用，且將設計成果納入招標文件。前項設計成果納入招標
文件，並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，採
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實施安全衛生管理及訓練，使
勞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，以確保施工安全。請各機關督促
所屬工程團隊落實執行。

(二)辦理施工風險評估：勞動部110年2月17日修正「營造工程
施工風險評估技術指引」，工程主辦機關、設計及施工廠
商可依該指引內容於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，如工程設計、
施工規劃等階段實施施工風險評估。

(三)施工前職安檢查：依據工程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附錄2工
地管理，廠商每日施工前應辦理勤前教育與危害告知、勞
工保險資料與教育訓練及個人防護具之檢查，並記載於施
工日誌及回報監造單位，於監造報表確認檢查結果。

(四)加強檢驗停留點查驗：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確實辦理檢驗
停留點（含安全衛生事項）之各項施工抽查及材料抽驗工
作，確認合格後才繼續下一階段施工，並透過施工查核及
主辦機關督導，落實執行，確保工程品質及安全。

(五)緊急應變作為：工程團隊應隨時留意中央氣象局氣象即時
資訊，及農委會水保局之土石流防災資訊，並於豪雨、風
災來襲前後及地震發生後，針對公共工程之結構、周遭環
境、施工機具設備與相關安全設施應予檢查，如有安全顧
慮，應立即採取相關對策，避免工地發生危害。

(六)強化主管機關監督並建立橫向聯繫機制：本會施工查核小
組除將工地安全衛生納為查核重點，如有嚴重缺失，需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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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扣點，並通知當地勞動檢查機構，列為勞動檢查重點，
與跨部會建立橫向聯繫機制，強化工地安全監督。

四、綜上，公共工程職業安全管理，除透過相關法規加以規範，
並輔以教育訓練強化工安危機意識外，仍須各工程主辦機
關、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各司其職，並發揮自身專業功能，
落實督導與執行，以確保工地人員安全，避免發生職業災
害。

正本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、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輻射偵測中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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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年10月13日
秘書室

　擬：
一、旨謁為工程會為提醒各機關在辦理工程時，施工安全為優先之

相關說明及建議措施。
二、陳核後，公布所內網頁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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